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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T/XJY 1004-2023《湘江源 蔬菜质量安全预警管理规范》，与T/XJY 1004-2023相比，

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调整了标准编号；

b）调整了提出、归口、发布单位名称。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湖南省蔬菜产业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湖南省蔬菜产业协会、湖南省蔬菜研究所、湖南湘江源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永州市农业农村局、道县农业农村局四马桥农技推广服务中心站。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蒋富良、刘瑞霖、周耀国、谢鹰飞、何荣状、邓召利、汪端华、谭善飞、阳海

军、周璐、陈娟、吴艺飞。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23年首次发布为T/XJY 1004-2023,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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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江源 蔬菜质量安全预警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湘江源”蔬菜质量安全预警的信息收集、分析评价、风险处置、资料管理等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湘江源”蔬菜质量安全的预警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T/XJY 0001 湘江源 蔬菜产地环境质量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湘江源 xiangjianyuan

湖南省级蔬菜区域公用品牌；“湘江源”产地为《“湘江源”蔬菜公用品牌建设规划（2020-2022 年）》

所限定的范围，即东经111°至117°、北纬25°至27°之间的永州、郴州和衡阳三市现辖行政区域。

4 信息收集

4.1 信息内容

“湘江源”蔬菜质量安全信息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产品信息、产地土壤、产地水源、产地空气、产

品加工工艺、生产所用投入品、生产记录以及质量抽检。

4.2 信息来源

4.2.1“湘江源”蔬菜质量安全信息来源包括但不限于：产品自检报告、产地质量抽检、监督举报信息、

市场检测信息、职能部门抽检信息。

4.2.2信息员通过企业调查、市场调查或其它方式和渠道收集相关质量安全信息，在确认信息真实性后，

及时采用传真或电子邮件等方式报送商标持有者。

4.2.3 商标持有者负责日常收集有关政府网站的质量安全信息。

5 分析评价

5.1 商标持有者应组建专家委员会负责质量安全信息的分析评价和质量安全信息分级等工作。

5.2 质量安全信息等级分为绿色、黄色和红色三个级别：

——绿色表示在行业内未发现任何危害风险；

——黄色表示发生在行业局部或可能造成区域范围内、有一定规模和持续性的危害风险；

——红色表示发生在整个行业内的危害，并可能造成全国性或国际性影响的、大范围和长时期存

在的严重质量安全风险。

5.3 质量安全风险评价结果应及时通告相关企业，同时将相关结果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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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风险处置

绿色级别

商标持有者应向行业内推荐并组织相关人员向其参观学习。

黄色级别

商标持有者应协助主管部门通知相关企业对产品进行整改：

——暂停其“湘江源”蔬菜标志使用权；

——整改后组织对相关企业的产品进行专项检测和检查，合格后重新对其认证。

红色级别

商标持有者应协助上级主管部门：

——立即对相关企业的产品进行专项检测或检查，确认质量问题后取消其“湘江源”蔬菜标志使

用权；

——暂停受理该企业产品的认证；

——继续跟踪风险动态，及时采取应对措施以避免风险扩大。

处置信息

商标持有者应及时将相关企业的处置和整改信息汇总并上报上级主管部门。

7 其他

7.1 商标持有者应定期或不定期对授牌企业进行监督检查并形成质量安全信息报告。

7.2 商标持有者应与信息员签订委托合同，信息员应确保上报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保密性和及时性。

对于未能履行合同的质量安全信息员，商标持有者取消对其委托。

7.3 商标持有者在企业调查、材料审核、产品抽检、受理咨询和投诉等工作中发现质量安全隐患，应立

即向秘书处通报。

7.4 商标持有者应建立信息来源激励机制，对提供有效质量安全信息的专业监测机构和信息员，根据质

量安全信息的等级给予相应奖励。

7.5 如对风险评估及处置有意见可以实名实据向湖南省蔬菜产业协会品牌办公室进行投诉与申诉。

8 资料管理

所有涉及产品质量安全的资料应建档保存，保存期限3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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